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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哥華埠合生號啓.

影
响 
故
虧
折
誓
多 
目
下
滬
上
各
銀
行 
不
願
多
所
投
資 
」 

而
實
行
緊
縮
政
策 
不
望
圖
利 
而
爲
維
待
現
狀
是
圖 
我國一一 

政
駅
對
於
應
付
現
住
金
融
政
策 
尙
未
有
若
何
把
握 
但
目
下
二 

滬
上
金
融 
‘較端
午
節
前
已
有
轉
機 
以
本
人
意
見 
敕
濟
金
』 

融
；方
法
凸
多 
惟
必
須
人
民
與
政
府
切
實
合
作 
方
能
奏
效
二 

紀
者
再
舉
美
國
最
近
數
星
期
來
，
何
以
停
購
白
銀
之
意
詢
於
「 

李
氏 
據
答
美
政
府
目
下
幷
非
停
購
白
銀 
不
過
欲
和
緩
白
一 

一
銀
風
潮
耳 
美
國
之
購
入
白
銀 
銀
價
高
漲 .
不
可
遍
止 
美宀 

政
冊
雅
不
欲
其
驟
漲 
而
使
之
和
緩 
養
其
目
的
在
於
銀
價
之. 

穩
82
也

•
相
煎
兩
月 
覺
悟
一
朝
？
， 

酒楼茶室男女工已相諒乎 

▲
各
茶
室
紛
僱
女
侍 
女
茶
室
恢
復
男
工 

廣
附
茶
室
男
女
工
爭
業
案 
糾
紛
兩
月
餘
之
久 
各
不
讓
步 
以一 

致
風
潮
擴
大 
查
自
酒
楼
茶
室
工
會
前
日
開
二
次
代
表
創 
决一 

定
扱
取
另- 
計
創 
一 先
採
納
市
黨
部
調
解
辦
法
，並
定
和
緩1
 

一
法
六
項
後 
故
此
案
已
趨
解
决 
而
女
加
痛
表
示
贊
同 
是以一 

一
男
女
工
人
已
和
好
如
初
界
査
各
茶
室
爲
招W

也
見
多
级 

變
轉
方
針
一 
紛
僱
女
侍 
查
由
昨
六
月
十
五
日
起 
僱
用
泰

S-- 

待
若 
有
五
月
花.
桃
苑
等
數
家 
均
係
依
照
酒
茶
工
會
所
定
一 

之
辦
法 
到
會
報
銀
塡
濯
後
任
用 
故
連
日
强
酒
樓
茶
室4 

門
前 
大
書
增
聘
女
員
招
待
二
顧
客
留
意
等
字
樣
。
又
査
一 
平

5  

平
等 
平
權
不
白
雲
等
女
子
茶
室 
日
前
因
有
數
男
工
辭
退

3  

一
者
『由
六
月
十
五
日
起

A-
均
已
去
函
男
工
會
依
法
照*
 憐
従
『 

僱
用
各
男
工
工
作
云.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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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白
位

不.是
酒
局

或
丕16

省一 

政
府
登
藏
：

憂
隶̂̂
罗

▲
十
凈
正
增
城
絲
苗

▲
超
等
增
城
絲
苗

▲
超
等
新
花
置
粘 

合
時
各
種
鹹
魚
水
貨
舉
凡
日
需
用
品*-" 

帮
到
步
僑
胞
光
顧
定
當
以
最
帚
之
價
批
、 

發
請
祈
留
意
爲
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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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締中醫章程

▲
衞
生
局
之
修
正

廣
州
市
衞
生
局.以
本
市
中
醫
生
執
業 
前 

經
擬
就
取
締
章
程
，
惟
近
数
月
來
迭
請
註 

册
執
業
者
尙
多 
關
於
從
前
所
頒
布
之
取 

締
章
程 
誠
恐
日
久
失
效 
昨
特
修
正
取

締
章
程
如
下
第
一
條

中
醫
生
須
領

有
廣
州
市
衞
生
局(
以
下
簡
稱
本
局)
發
給 

之
開
業 

6E 書 
方
准
在
廣
州
市
內
執
業 

第
二
條 
中
醫
生
凡
在
民
國
十
七
年
以
前 

曾
經
向
本
局
註
册
領
有
註
册
誣書

：®

次
佈 

吿
展
限
換
証
而
未
經
換
証
者 
其
証
書
須 

經
過
民
國
十
五
年
之
登
記
本
局
底
册
有
相 

片
可
稽
查
胃
，實
者 
方
得
准
予
換
誣
執 

業 
但
須
繳
納
換
証
費
二
元 
幷
繳
四
寸 

半
身
相
片
二
張 
印
花
大
洋
一
元 
第
三 

條♦ 
凡
未
經
換
領
本
局
中
醫
生
開
業
証
書 

擅
自
懸
牌
執
業 

一
經
査
覺 
處
罰
一 

百
元
以
上
二
百
元
以
下
之 

111
金 
仍
勒
令 

即
日
停
業 
再
犯
者
倍 

13 芝 
第
四
條 

凡
中
醫
生
須
將
所
領
之
開
業
誣
書
懸
於
醫 

室
當
眼
處 

6E
書
若
有
損
煦
或
遺
失
時 

准
原
人
到
局
呈
報 
查
明
屬
實
准
予
補
發 

但
須
繳
補
領
費
一
元 
君
証
曹
遺
失 

未
經
呈
准
補
發 
不
得
執
業 
違
者
依
照 

本
章
奮
三
條
規
定
處
罰
之 
但
在
呈
睛 

補
發
期
間 
經
本
局
許
可
不
在
此
限 
第 

五
條 
凡
中
醫
生
與
人
診
病 .
須
附
帶
處
一 

方
箋 
其
處
方
箋
上
須
將
該
翳
生
姓
名
住 

a:.
局
証
號
數
刊
入 
仍
須
親
筆
署
名
方
上
一 

負
責 
所
開
之
方 
其
字
畫
不
得
潦
草 
一 

藥
名
不
得
以
同
音
之
字
或
金
種
名
稱
代
替 

(
例
如
杷
葉
寫
把
入
地
骨
篇
川
古
之
類) 

其
或
因 M
 開
藥
味
致
傷
斃
上
命
者 (
例
如 

車
前
誤
寫
馬
前
之
類)•
除
訟
銷
証
書
外 

仍
送
交
法
院
懲
辦V
第
六
條 
凡
中
醫
生 

懸
牌
執
業
，
除
應
遵
守
本
章
程
及
遵
守
本 

局
頒
行
之
取
締
醫
界
應
守
爵
德
規
則
外
， 

其
招
牌
或
廣
吿
上 
詆
許
稱
爲
中
整
生
，

险

友

布

将

幡

為，

上

&

不
得
稱
醫
師
及
其
他
名
稱 
逐
者
處
以
乱 

十
元
以
上 
一 百
元
以
下
罰
金
二 
第
七
條 

凡
中
醫
生
不
得
與
人
以
針
灸
冷
病
違
着 

處
以
二
十
元
以
上
五
十
以
下
亂
金 
其
領 

有
本
局
針
灸
術
營
業
證
書
者 
一
當
依
照
部 

頒
管
理
營
業
針
灸
術
營
業
章
科
辦
理 
第 

八
條 
凡
中
醫
生
醫
舘
內
不
従
創
設
快«
 

幷
不
得
向
病
人
墜
官
包
愈
屏
有
影
射
圖 

利
之
行
爲 
違
者
處
以
五
十
元
以
上 
一百 

元
以
下
之
罰
金 
第
九
條 
儿
中
醫
生
不 

得
與
人
針
射
及
不
得
兼
用
西
黑 
幷
不.得 

發
售
未
經
本
局
驗
明
許
可
之
払
微 
遠
者 

處
以 
一
百
元
以
上
二
百
元
以
正
罰
金"
再 

犯
者
取
銷
其
証
書
：第
十
條
二
中
醫
生
如 

遇
診
驗
傳
染
病
時 
須
依
照*
局
發
出
之 

塡
報
表 
填
明
報
吿
該
管
衞
去
區 
其
隱 

匿
不
報
者|
處
以
十
元
以
上
二
十
元
以
下 

罰
金 
第
十
一
條 
中
醫
生
如
遇
死
亡 

應
由
其
家
屬
限
於
三
個
月
內
牝
本
人
所
頒 

証
書
繳 

IE8
本
局
註
銷 
違
者
産
罰
其
家®
 

五
十
元
以
下
罰
金 
第
十
二
鮭 
本
章
程 

有
未
盡
事
宜 
得
隨
時
呈 «
孤
政
府
核
准 

增
修
之 
第
十
三
條 
本
章
見
自
公
佈
日 

施
行滬現金短少原 

香
港
函 
香
港
交
通
銀
行
分
任
經
理
李
道 

南 
六
月
六
日
由
滬
南
返
抵
源 
記
者
以 

李
留
滬
多
日 
對
滬
上
金
融
駅
近
狀
懸
一 

"
當
甚
明
瞭 
特
往
交
通
銀
行
就
問 
李
適 

不
暇
：
約
遲
日
再
過
訪 
記
看
先
問
以
滬 

上
現
金
短
少
緣
故 
據
答
涙
土
現
金
短 

少 
其
原
因
有
二 
㊀
收
藏
觀
元 
蓋
白 

銀
源
源
外
流
、
我
國
銀
行
遂
不
得
不
收 

藏
銀
元 
故
市
面
現
金
短
少 
一㊁
私
運
銀 

元 

一
般
走
私
奸
徒 
以
運
輸
白
銀
爲
有 

•
利
可
圖 
故
挺
而
走
險
偷 

%*白
銀
出
口 

市
面
現
金
‘更
見
短
少   

.<銀
價
隨
之 

而
漲
「 
物
價
低
跌 
尤
以
棉
花
零
農
產
物 

爲
甚 
卽
房
屋
处
價
等
固
定
產
芻 
亦
無. 

不
低
跌
，市
面
頓
呈
搖
動
而
飙
行
所
貸 

出
之
借
欵 
多
爲
戶
屋
地
價
不
一
動
產
今 

此
項
不
動
産
旣
跌
價 
銀
行
業
務 
遂
受

不再患腰痛疾 

▲
用
加
老
陣
鹽
防
免
之

^̂

此
人
治
腰
痛
之
法
確
爲
有
效
。。可
無
疑
議d
請
讀
其
來
函• 

二
約
四
年
前
吾
患
腰
痛
症
。。曾
入
醫
院
用
熟
氣
調
治
兩
星 

- 
期
久
無
效
。。吾
繼
食
加
老
陣
鹽
。。此
後
已
不
再
患
腰
痛
碌 

吾
將
繼
續
食
加
老
陣
鹽
。。使
腰
痛
不
再
囘J
。

加
老
陣
鹽
因
何
能
去
除
腰
痛
乎
。。不
外
因
其
能
直
除
致
腰
？ 

痛
之
禍
根
。.。該
禍
根
卽
是
血
脈
不
淸1
加
老
陣
鹽
所
含
之 

六
聋
。。使
內
臟
之
消
化
件
活
動
。
血
脈
自
然
淸
凈
也
。。

〔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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